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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广州市委、荔湾

区委的领导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其主要职责是：

1.依法审理法律规定由本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

案件。

2.受理不服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和申请

再审案件以及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再审案件。

3.接受上级法院指令再审和交办的案件。

4.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执行本院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和外地法院委

托执行的案件。

5.调查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疑难问题，

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6.对本院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专业培

训；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协助区机构编制主管部门

管理人民法院的机构编制工作。

7.管理区人民法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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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教育

公民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9.承办其他应由区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2023 年的年度工作情况：2023 年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区法院与荔湾同向前

行、取得历史性发展的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区委坚强领导、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

区政府、区政协及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认真落实区十七届人大三

次会议决议，聚焦“公正与效率”工作 2 主题，做深做实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审判执行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呈现良好态势，

为荔湾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全年受理各类案件

52793件，首次突破5万，其中新收案件36909件，同比下降13.23%，

办结案件 44073 件，首次突破 4 万，同比上升 34.68%。法官人均

结案 519 件，同比增长 19.04%。办结案件总数、法官人均办案数

连续三年创历史新高，综合审判执行质效指标跻身全市前三，实现

历史性跃升。

四项重点工作任务分别是：

1.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多措并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

建设；

2.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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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动实现审判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4.锻造党和人民满意的法院铁军。

上述四项重点工作任务的绩效目标概述分别如下：

1.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法

院工作置于党委中心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推动

扫黑除恶常态化，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区重大战略部署，围绕

完成司法办案第一要务，结合整改工作，全面推进党组织政治、制

度、作风等建设，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深入落实市、区重大战略部署，为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

彩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2.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一站式多元纠纷化

解和诉讼服务体系。认真贯彻实施民法典，加强民生司法保障，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3.注重改革举措协同，补齐法院场地设施和智慧法院建设短板，

更大力度推广运用在线诉讼、远程调解、智慧执行，让改革成效更

好惠及人民群众。

4.持续开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主题教育。主动配合市中院开展司法巡察工作。加

快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审判人才和复合型人才。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队伍忠诚干净担当。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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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部门整体绩效指标得分情况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1

管理效率

预算编制
新增预算项目事前绩效

评估

3 3

2
预算执行

结转结余率 2 2

3 财务管理合规性 2 1.5

4
信息公开

预决算公开合规性 2 1

5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 2

6

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5 5

7 绩效结果应用 3 1.8

8 绩效管理制度执行 7 7

9

采购管理

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 0.5 0.5

10 采购意向公开时限 1.5 1.5

11 采购内控制度建设 1 1

12 采购活动合规性 2 2

13 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 3 3

14 合同备案时效性 1 0

15 采购政策效能 1 0.65

16

资产管理

资产配置合规性 2 2

17 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1 1

18 资产盘点情况 1 1

19 数据质量 2 2

20 资产管理合规性 2 1.5

21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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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22
运行成本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2

23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2 2

24

履职效能 整体效能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

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20 15

25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

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20 20

26
部门（单位）预算资金支

出率

10 10

总分 100 90.45

（四）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1.预算收入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2023 年度部门整体年初预算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0929.80 万元，年度预算为 11257.28万元,收

入决算数为 11256.90 万元。

2.预算支出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2023 年度部门整体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决算数为 11256.9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3．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2023 年我院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合计 11256.90万元，

年初结转和结余 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11256.9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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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结论

经收集审核自评材料，2023 年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部门预

算较好地完成了相关产出任务、实现了预期效益，2023 年广州市

荔湾区人民法院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得分为 90.45 分。

（二）各部分绩效分析

1.履职效能分析

“履职效能”一级指标 50 分，包括“产出指标情况”、“效

益指标情况”和“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3 个二级指标，得 45 分。

2023 年，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职能履行情况良好，整体上能较

好完成年初设定指标，但也存在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的情况。部

门履职效能绩效分析情况如下。

产出指标共 20 分，得 15 分。我院产出指标共设置两个，分别

是结案率指标和退费案件数指标，对于结案率指标，我院 2023 年

结案率 83.48%，高于 80%的目标值 3.48 个百分点，法官案件处理

效率较高，较好完成该指标。对于退费案件数指标，我院 2023 年

诉讼费退费数为 2145 笔，高于 1000 件的目标值，但由于目标值设

计不够合理，实际值偏离目标值过大，导致被扣 5 分。

效益指标共 20 分，得 20 分。我院效益指标共设置四个，分别

是机构正常运行率、工作报告通过率、安全事故发生数量和支出的

合规性。该四个指标我院均较好完成。

在预算资金支出率方面，部门 2023 年预算资金平均执行率为

100%，预算执行情况较好，得分 10 分。



7

2.管理效率分析

“管理效率”一级指标共 50 分，包括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信息公开、绩效管理、采购管理、资产管理和运行成本等 7 个二级

指标，得分 45.45 分。在管理效率方面，除预算编制和运行成本外，

其他各项均存在可以改善的地方，在下一步工作计划中，我院将加

强预算执行、信息公开、绩效管理、采购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的

管理工作，确保绩效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根据《广州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预算绩效是指将绩效理念

和方法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实行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以事前绩效

评估、事中绩效监控、事后绩效评价为手段，注重结果应用的财政

预算管理活动。相较而言，我院的预算绩效管理在绩效结果应用上，

存在一定不足。

（二）预算绩效指标值得设置需要更加合理

我院在编制预算绩效指标时设置了退费案件数指标，但由于上

级单位指定一批专案给我院，导致我院退费案件数增幅较大，与年

初预算绩效指标值差异较大。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提高部门预算编制及绩效编报水平

通过开展预算及绩效编报培训，强化人员责任，调动项目经办

人的积极性，保证申报的预算项目依据充分。预算编制根据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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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缓急，在有限的预算控制数内合理安排项目经费，避免因资金

问题导致项目延期启动，降低项目潜在风险。绩效目标的申报与本

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与部门履职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提高

预算、绩效编报水平。

（二）提高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执行水平

认真贯彻落实《广州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精神，牢固树立绩

效意识，切实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强化绩效结果应用，

对中期监控和往年预算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明确整改

方式并及时落实，强化审计整改的结果运用，举一反三，确保不再

发生有关，同时在年初编制预算时应充分考虑绩效评价结果情况，

合理设置预算绩效指标，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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